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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及电力、铁路分中心，省级医疗保险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：

    根据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劳社部发[1999]15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［2004］23 号）和《关于对福建省调整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乙类药品目录意见的函》（劳社厅函〔2005〕146号）精神，我厅会同有关部门，采取基层推荐，组织专家遴选评审的办法，在国家药品目录的基础上，提出我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调整增补品种，经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审核同意。我省以国家新版药品目录为基础，增加我省调整增补的品种，形成《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目录》），现将《药品目录》印发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药品目录》省本级从2005年6日1日起执行，其它统筹区应在9月30日之前组织实施。

二、制定和使用《药品目录》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、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用药需求、适应医药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。在保持用药水平相对稳定与连续的基础上，新的《药品目录》适当增加药品品种，调整目录分类，对部分剂型进行归并，明确部分药品准予支付费用的限定范围。在“凡例”中对药品目录进行解释和说明。
三、《药品目录》适用范围含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。各统筹地区要严格执行，不得调整增删或另行自定。参保人员使用《药品目录》中药品所发生的费用，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，不分甲、乙类均不需个人付费；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，若使用有“自付比例”的药品则要先由参保人员自付一定比例，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。

四、《药品目录》中自付比例为省级统筹管理规定，各地可参照执行，或由各设区市劳动保障局在征求卫生、药监、财政等部门及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地基金运行实际另行确定并报我厅备案。对《药品目录》限定适应症的药品，各地要制定相应的审核支付办法，加强对使用这部分药品临床依据的审核。可适当放宽紧急抢救期间用药的范围并制定相应的支付管理办法。

五、对《药品目录》中的非处方药品，要允许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持医保卡直接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，费用由个人账户支付。

六、对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治疗性医院制剂，各设区市劳动保障局可制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目录，明确支付办法，并纳入定点协议的范围。

七、各统筹地区医疗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要根据新版《药品目录》及时更新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软件，做好药品通用名称与商品名、异名对应工作，不得对《药品目录》的药品用商品名进行限制。

八、各地要加强新版《药品目录》的宣传解释工作，使广大参保人员了解我省新版《药品目录》增加的品种相对较多，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管理措施，总体是有利于因病施治减轻个人负担，广大的参保人员应自觉遵守执行医保有关政策规定，爱惜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资金，使其真正用在医疗治病上。

九、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，要认真执行医保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健全医保用药管理分析制度，严格执行医保定点管理协议内容和管理指标，控制不合理用药费用的支出。

各统筹地区医保中心（分中心）要加强《药品目录》的稽核审查工作，严格按用药管理的政策规定，防止人为随意设置参保人员的用药限制或扩大支付范围，同时要加大稽核力度，强化定点医疗服务管理，确保《药品目录》实施，又能保证基金安全，保证医疗保险机制的正常稳健的运行。

十、各地要做好新旧药品目录使用和管理的衔接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，严格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用药管理，保障职工的基本用药需求，控制药品费用支出。省级和各设区市劳动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《药品目录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在实施《药品目录》的头三个月，每个月都要开展监控分析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我厅医疗保险处反馈。

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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